
【07】地方政府辦理租用原住民保留地興辦事業之

流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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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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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提出
申請

由公所受理申請。

1
天

2.收件
分文

一、登記桌收文、創號、貼條碼，並分文承辦人簽收。

二、承辦人依申請書【附件：租興-1】於原住民保留地網

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登錄申請案件。

3.公告 3.不需公告

（一）原住民申請時，不需公告程序。

（二）申請續租時，不需公告程序。

3.1公告【附件：租興-2】

公、民營企業或非原住民申請時，先公告30日。

（一）公告期滿無原住民申請時，始得依規審辦。

（二）公告期間有原住民申請時，則優先審辦原住民申

請之案件，如該原住民符合申請要件及通過審查

程序，則駁回公、民營企業或非原住民之申請案。

審

查

階

段

4.公所
初審

一、申請人應附表單文件：詳如標準作業程序參。

（一）原住民保留地使（租）用—申請書 1份【附件：租
興-1】。

（二）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（原住民應加附戶口名簿或

戶籍謄本）3份。
（三）開發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證明文件3份。（採取土石

用地依土石採取規則規定免附本款證明文件）

（四）興辦計畫圖說 3份，包括：
1、分年開發或興辦計畫。

2、申請用地配置圖應標示於比例尺不小於 1／5000
地形圖及地形套繪圖。

3、土地登記簿謄本。

4、輔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畫。

（五）使用分區證明書 3份。（非都市計畫土地，免附）
（六）申請續租範圍係屬原核准開發或興辦範圍及開發

或興辦方式，且其申請續租應檢附之文件與原申

請開發或興辦承租檢附之文件相同，於申請書並

敘明參用原申請文件者，得免檢送相關書件。

二、審查應注意事項如下：【附件：租興-3】

（一）申請人應具「原住民」身分，如為公、民營企業或

60
天



非原住民申請時，應先公告30日。

（二）以申請作為礦業、土石、觀光遊憩、加油站、農產品

集貨場倉儲設施之興建、工業資源之開發、原住民

族文化保存、醫療保健、社會福利、郵電運輸、金融

服務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事業之興辦為

限。

（三）不妨礙原住民生計及推行原住民族行政之原則。

（四）公所應就所提開發或興辦計畫詳實審核；對於輔

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畫，關係原住民生計，應

詳實審查，如可行俟申請案核准後應列入租賃契

約書監督執行。

（五）對原住民已取得土地所有權之土地列入開發範圍

者，應協議計價報縣（市）政府同意後參與投

資。（無則免）

（六）對原住民已取得耕作權、地上權或承租權之土地

列入開發範圍者，應協議計價報經縣（市）政府

同意後予以補償。（無則免）

（七）申請續租，應屬原核准開發或興辦範圍及開發或

興辦方式，及是否違反原租賃契約之規定。（無

則免）

三、初審結果：

（一）符合者，進行實地調查【附件：租興-4】。

（二）不符合者，補正或駁回。

5.實地
調查

一、實地調查需製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使（租）用—會

勘紀錄表【附件：租興-5】，並將土地使用現況及照

片登錄至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統

（含會勘紀錄表掃描檔）。

二、調查結果：

（一）符合者，送土審會審查。

（二）不符合者，補正或駁回。

6.土審
會審

查 

一、召開土審會審查應備資料：

（一）辦理原住民保留地使（租）用—審查清冊【附

件：租興-6】。

（二）審查表。

（三）會勘紀錄表。

二、土審會審查後應製作土審會會議紀錄，含簽到表【附

件：租興-7及租興-7.1】。土審會會議紀錄陳報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備【附件：租興-8】。

三、審查結果：



（一）無意見者，由公所函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

查【附件：租興-9】。

（二）有審查建議者，應於會議紀錄中加註理由，補正

或駁回。

7.申請
 人補

 正

公所初審、實地調查不符合者，或土審會有審查建議

者，通知 15日內補正【附件：租興-10】，除有特殊原

因，補正以 1 次為原則；不符合申請要件且無法補正
者，駁回。

核

定

結

案

階

段

8. 直
轄市、

縣

（市

）政

府審

查核

定

一、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查應備文件：

（一）申請表。

（二）審查表。

（三）審查清冊。

（四）開發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證明文件。（可於租賃契

約締結前檢附）

（五）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。（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）

（六）會勘紀錄表，含照片。

（七）土審會會議紀錄，含簽到表。

（八）使用分區證明書。（非都市計畫土地，免附）

（九）興辦計畫圖說，包括：

1、分年開發或興辦計畫。

2、申請用地配置圖應標示於比例尺不小於 1／5000
地形圖及地形套繪圖。

3、土地登記簿謄本。
4、輔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畫。

二、審查結果：

（一）符合者，

1、申請面積 10公頃以下新租案、10公頃（含）以
上續租案，函復公所附條件之核准租用函【附

件：租興-11】。核准租用土地以 9年為限。
2、但申請面積      10      公頃（含）以上新租案，檢具原  

開辦法第      24      條第      3      項所列有關文件，並  研擬具  

體意見  層報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。  

（二）不符合者，退回公所補正。【附件：租興-12】

三、如為有條件核准承租土地，並應於該文發文日起 1年
內完成下列附帶條件，核准同意函始發生效力，逾

期未取得者，核准租用之授益處分將失其效力：

（一）開發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證明文件。

（二）應實施水土保持計畫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者，應

檢附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

20
天



過文件。

（三）檢附完成變更編定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容許使用

證明文件。

（四）如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條規定之土地開發，應
諮商並取得當地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。

四、申請人應檢附各相關證明文件，再洽公所申辦原住

民保留地租賃契約締結事宜，始生租賃關係之法律

效力。未完成租賃契約締結事宜前，不可擅自使用

案地，如無法完成租賃契約締結事宜，請依各機關

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妥處，並依民

法第 179條不當得利規定收取使用補償金。

9.公所
補正

公所可自為補正事項，補正完竣後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審查；公所需請申請人補正事項，退請申請人補

正。

10.
公所

駁回

不符合申請要件且無法補正、未補正或補正不符合者，

駁回申請【附件：租興-13】。

11.
公所

簽約

公所通知申請人辦理簽約【附件：租興14】，依核定內容

填具租賃契約一式二份【附件：租興-15】，由雙方各執

一份。

12.
結案

一、承辦人應於原住民保留地網際網路土地管理資訊系

統辦理登錄異動（含上傳租賃契約）等結案事宜。

二、由登記桌辦理後續歸檔事宜。


